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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0 號 

被處分人：上禾淨水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58245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段 267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取得參與者個人資料，且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為淨水器相關產品之

交易，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於 105年 9月 21日來函檢舉鮮客樂牛排店以摸

彩活動行銷「元氣水資源」淨水器，涉有欺罔而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乙案，經本會調查，鮮客樂牛排店已

搬遷不明，且無其他相關聯絡資訊，而檢舉人亦無提

供相關事證，爰另針對本案「元氣水資源」淨水器之

供應商上禾淨水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是否有案涉

欺罔行為之情事，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案經請被處分人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1、  被處分人門市以銷售淨水器及廚具為主。淨水器

產品於 105 年之前多由該公司自行於店內或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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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105 年開始以和店家異業結盟辦理摸彩活

動之方式銷售「元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及相

關產品。105 年度該公司廚具與淨水設備營業比

例約為 9 比 1。 

2、  「元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及濾心，均由普洛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並供應。其中，「元氣水

資源」淨水器 105 年度進貨成本為新臺幣(下同) 

○○○○元(按：106 年度普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淨水機價格後，進貨成本提高為○○○○

元)、濾心組進貨成本則為○○○○元。店內實際

售價採與消費者個別面議，無固定售價。 

3、 採取摸彩活動促銷淨水器，較為主動、快速接觸

顧客。又淨水器倘免費提供消費者，消費者不會

珍惜該項產品，對於擴展該公司業務並無幫助，

故收取 3,490 元費用雖有小額虧損，但該公司係

以後續濾心更換作為主要獲利來源，因為淨水器

安裝後，客戶即有更換耗材及購買產品之需求。 

4、 與摸彩活動之合作店家簽訂「贊助專案企劃書」

展開系爭摸彩活動相關合作事項： 

（1） 雙方約定活動全部獎項被處分人提供，且

系爭摸彩活動分為二部分，第一重：廠商

贊助獎【高級養生活水生飲機】(即案關淨

水器)限量 30 名，中獎者需以體驗價 3,490

元取得；第二重：3C 生活小家電 18 名，

於第一重活動結束後公開抽獎，免費領取。 

（2） 第二重生活小家電各項獎品之送出，須依

實際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之數量決定，

如第一重活動結束後，領取或安裝案關淨

水器有 1~5 台，僅送捌獎(燦坤提貨券)、玖

獎(7-11 禮券)各 3 名；倘系爭摸彩活動欲送



3 

 

出第二重之頭獎獎項(42 吋液晶電視)，則

需實際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達 20 台以

上。又店家正常配合發單，8 至 9 成都會

安裝或領取超過 20 台以上，除非有不發單

或亂發單之情形。 

（3） 活動期間合作店家有配合及協助之義務，

大學生、小朋友、雙方員工同仁不得參與

此活動，也不得填寫摸彩單。 

5、 民眾到店消費後，由合作店家給予摸彩券填寫資

料參與活動，合作店家至多曾收受 500 張摸彩

券，至少則有 70 張。被處分人在活動期間結束

後，進行第一重摸彩活動，非公開抽出淨水器中

獎者 30 名並公布得獎名單 (另有 20 名加碼名額

不另行公布，是否加碼視原訂 30 名得獎者安裝

領取意願而定)，嗣以電話通知上述中獎者後，再

將渠等之摸彩券投入摸彩箱參加第二重 3C 家電

之摸彩活動，並於合作店家公開抽出。 

6、  依被處分人「淨水器電聯送獎說法」，以電話通

知第一重摸彩活動中獎者時，會告知該中獎者提

領或安裝淨水器，須支付優惠價 3,490 元(包含配

送、安裝、產物保險 1,000 萬元及 5 年保固等)，

另第二重 3C 家電中獎者，則會以電話通知免費

領獎。 

7、 105 年度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略以： 

（1） 天然素食坊：第一重計有 20 位以上中獎者

安裝淨水器，第二重則送出頭獎 42 吋電視

1 台、貳獎開飲機 1 台、叁獎烘碗機 1 台及

伍至玖獎等共 18 名獎項。 

（2） 得來速早餐店：第一重計有 11 位以上中獎

者安裝淨水器，第二重則送出参獎烘碗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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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肆獎電子鍋 2 台及伍至玖獎等獎項共

16 名。 

（3） 小琪牛排館：第一重計有 10 位中獎者安裝

淨水器，第二重則送出伍獎拖把 2 個、陸

獎立扇 2 台及柒至玖獎等獎項共 13 名。 

（4） 如果第一重摸彩活動只有 1、2 位以上中獎

者安裝或領取淨水器，因被處分人只會提

供捌、玖獎之 3C 家電獎品，此時是否仍辦

理第二重摸彩活動將由合作店家決定。 

8、 提供 42 吋液晶電視 10 台(以 46 吋外箱包裝)、開

飲機 9 台、烘碗機 10 台、電子鍋 28 台、360 度

旋轉拖把、立扇 28 台(冬天則送電暖器)、吹風機

40 台、燦坤提貨券 1,000 張(面額 100 元)及統一

超商禮券 2,000 張(面額 100 元)等之進貨憑證供

參。 

（二）案另請系爭淨水器供應事業普洛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說明，獲復，略以： 

1、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為經銷賣斷關係，簽有經銷合

約。上禾淨水有限公司 105年計向該公司進貨 175

組淨水器及 525 組濾心組、106 年則進貨 40 組淨

水器及 100 組濾心組。 

2、 有關 105 年度「元氣水資源」品牌每台淨水器售

價為新臺幣○○○○元、經常定期（每半年）更

換之濾心組每組○○○○元。 

3、  該公司不知悉被處分人辦理之摸彩活動，亦不曾

贊助系爭活動相關獎項。 

（三）復電洽被處分人提供 105 年合作之 5 家店家系爭摸

彩活動之辦理情形，獲 3 家回復，綜整略以： 

1、 摸彩活動合作緣由：被處分人主動向店家洽詢摸

彩活動舉辦事宜，合作店家並未提供任何金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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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該活動。 

2、 摸彩活動舉辦過程：相關合作店家均表示系爭摸

彩活動由被處分人主導。A 店表示被處分人曾告

知因淨水器安裝人數不多，爰不提供液晶電視等

獎品(即頭獎至柒獎)，而僅提供統一超商禮券(捌

獎)及燦坤提貨券(玖獎)各 3 名之獎品；B 店則表

示該次摸彩活動所有 3C 家電獎品(18 名)皆有送

出，且係由 B 店負責抽出中獎人名單。另 C 店則

表示因有民眾客訴抱怨接獲電話煩擾，為避免影

響營運，爰於活動進行中取消系爭摸彩活動之合

作，並不瞭解後續摸彩結果。 

3、 系爭摸彩活動結束後，由合作店家將摸彩券銷毀

處理。 

（四）被處分人提供系爭摸彩活動得獎者 34 位全為淨水

器得獎者，經電洽 25 位中獎者，10 位無法有效調

查(拒訪或無人接聽)，其餘 15 位配合調查，略以： 

1、 11 位完成安裝、4 位領取但未安裝；安裝者中有

10 位表示被處分人到府安裝後始告知有濾心更

換之費用，另 1 位不清楚。 

2、  有 14 位受訪者認知系爭摸彩活動主辦單位為消

費商店，並有 9 位受訪者認知摸彩獎項除淨水器

外，尚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 

3、 有 10 位受訪者表示若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置

該淨水器，另有 2 位受訪者表示，將視價格或自

身需求而決定是否購置。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

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之行為。」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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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

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所謂「交

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

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

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

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

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

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

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

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

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另按「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 6、7 點規定，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

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

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 

二、 被處分人不當促銷淨水器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一) 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實際未辦理抽獎而以中

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

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

致使民眾在非屬交易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

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

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二) 查被處分人於 105年開始以摸彩活動方式行銷「元

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相關產品，並主動洽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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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辦理活動。次查被處分人於摸彩活動 DM 與

摸彩券上均未載有系爭摸彩活動主辦單位之名

稱，僅載明「承蒙長期惠顧，本商行特舉辦【來店

有禮雙重送摸彩活動】」等語，不無使民眾有誤認

係消費店家辦理系爭摸彩活動之虞，此經本會電訪

參加民眾多表示不瞭解被處分人為系爭摸彩活動

之主辦單位可證。 

(三) 被處分人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剝奪民眾對於系爭摸

彩活動各項獎品中獎機會：次查系爭摸彩活動宣傳

海報及摸彩券分別載明「來店有禮雙重送摸彩活

動」及「歡喜 3C 樂摸彩」標語，使參與活動之民

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並有射倖心

理，此有本會電訪調查所得，多數民眾認知摸彩獎

項除淨水器外，尚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可證。復查

被處分人就案關摸彩活動係與合作店家簽訂「贊助

專案企劃書」，對系爭摸彩活動 3C家電各項獎品訂

定贈送門檻(即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之數

量決定 3C家電各項獎品送出情形)，然查上開約定

並未揭露於摸彩券或活動海報，且未公開相關約定

內容供參與摸彩者知悉，造成民眾相對於被處分人

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此亦經被處分人不否

認該重要交易資訊僅渠與合作店家知悉，參與摸彩

活動之民眾並不知情等語可證。另本會電訪系爭摸

彩活動之合作店家亦有表示，被處分人實際獎項送

出情形與摸彩活動說明(或摸彩券記載)並不相

符，雖查被處分人有提供部分 3C家電之進貨證明，

惟被處分人亦不否認 105年曾有未依案關摸彩活動

說明辦理抽獎(如與小琪牛排館、得來速早餐店辦

理之摸彩活動)，故被處分人未揭露案關摸彩活動

獎項設有門檻限制之資訊，逕以淨水器中獎者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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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意願，單方面決定相關 3C 家電獎品開獎與否

之行為，已剝奪民眾對於系爭摸彩活動各項獎品中

獎機會。 

(四) 被處分人利用資訊不對稱之優勢地位，與消費者進

行淨水器及濾心之交易：按淨水器須經常定期更換

濾心始能達成淨水目的，且各品牌型號有其專用之

濾心，民眾於選購淨水器時，非僅考量淨水器之購

買成本，濾心更換之鎖入成本亦為民眾選購淨水器

考量之因素。查被處分人於電話通知淨水器之中獎

人時，雖主動告知淨水器價值 26,800 元，中獎且

同意領取者(無論是否安裝)，須支付 3,490元，惟

查系爭淨水器之進貨成本僅為○○○○元，且據系

爭淨水器供應商表示之建議售價至多不超過○○○

○元，被處分人向獲獎者宣稱系爭淨水器售價

26,800元，不無令民眾對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

並有射倖心理。被處分人並於民眾安裝後推銷濾心

更換方案(如多次濾心組之更換須花○○○○元至○

○○○元不等，單次至少約○○○○元至○○○○元

不等)，而民眾於安裝淨水器後始知濾心更換之費

用，然查被處分人系爭濾心進價每支僅約○○○○

元不等，民眾無從比較更換濾心之價格，立於資訊

不對等之地位而與之交易，致衍生糾紛，此有本會

電訪調查所得，多數中獎民眾表示，倘無中獎通

知，並不會採購被處分人之淨水器及其濾心可證，

且被處分人亦自承該公司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淨水

器安裝後售後服務、維修及更換耗材所產生之費

用，故被處分人假藉摸彩活動之名，實則行銷售淨

水器及濾心之情事，至為明確。 

(五) 綜上，被處分人於其主導之摸彩活動中，未載明系

爭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致民眾誤認系爭活動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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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店消費行為有關之虞，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

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

倖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人資料，且隱匿

摸彩活動之重要交易資訊，使活動實際舉辦情形與

摸彩券上活動說明顯有不同，並就淨水器價格為不

當陳述，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而為淨

水器相關產品之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三、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之整體銷售淨水器及其濾心行為，

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

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

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2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